
臺中市國際教育中心國際交流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依據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中程發展計畫辦理。 

（二）依據臺中市國際教育總體工作實施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透過新竹市光武國中推動學生參與西班牙朝聖之路之經驗分享，協助本

市教師理解國際教育課程如何結合戶外教育、生命教育、跨文化理解與

學生國際移動學習。 

（二）引導教師認識國中階段學生參與海外學習活動之規劃流程，包含課程發

想、行前準備、學生培訓、風險管理、學習任務設計及成果展現等實務

內容。 

（三）分享偏鄉學校推動國際交流之創新連結，提供本市學校發展國際交流、

跨國合作及校本國際教育課程之參考。 

（四）說明 TPSF 新制度與相關推動重點，協助學校掌握政策方向、申請機制

與行政執行內容。 

（五）促進本市教師專業對話與經驗交流，提升學校推動國際教育與國際交流

之實踐能力。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國際教育中心。 

（二）承辦單位：臺中市立惠文高中。 

四、研習主題 

國際交流: 

主軸一 走出課本的世界課：光武國中的西班牙朝聖之路 

主軸二 偏鄉國際交流創新與連結：以石岡國中與韓國合作與連結為例 



五、辦理時間 

115 年 6 月 16 日（二）13：30－16：30 

報到時間：13：20－13：30 

六、辦理地點 

臺中市立惠文高中圖書館三樓 GMC 

七、參加對象 

（一）臺中市各公私立國中小、高中職有興趣推動國際教育、國際交流、戶外

教育及跨文化課程之教師。 

（二）各校國際教育承辦人、行政人員及相關業務人員。 

（三）對海外學習活動、學生國際移動學習及校本國際教育課程發展有興趣之

教育人員。 

（四）預計錄取人數依場地容量及主辦單位公告為準。 

八、研習內容 

本研習以「從課程到行動，從在地到國際」為核心，邀請新竹市光武國中分享

如何規劃並帶領國中學生參與西班牙朝聖之路，說明學校如何將國際教育從課

本知識延伸至真實世界情境，透過海外步行、文化探索、生命反思與跨文化互

動，引導學生在移動中學習、在挑戰中成長。 

分享內容包含課程設計理念、學生參與條件、行前訓練、家長溝通、行政規

劃、海外帶隊實務、風險管理、學習任務安排及成果回饋等面向，提供本市教

師規劃學生國際移動學習之具體參考。 

另安排「偏鄉國際交流創新與連結：以韓國為例」專題分享，探討偏鄉學校如

何運用地方特色、國際連結與創新策略，發展具可行性與延續性的國際交流模

式。最後進行 TPSF 新制度與相關重點宣導，協助學校掌握制度變革、政策重

點及後續推動方向。 

 

 



九、研習流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13：20－13：30 報到 參與人員簽到 

13：30－15：00 
走出課本的世界課：光武國中的西班

牙朝聖之路 
新竹市光武國中團隊 

15：00－15：50 
偏鄉國際交流創新與連結：以韓國為

例 
石岡國中王婉如組長 

15：50－16：20 TPSF新制度與宣導 制度說明與重點提醒 

16：20－16：30 綜合交流與提問 Q&A、經驗交流 

16：30 賦歸 研習結束 

 

十、報名方式 

（一）請 115年 6月 14日(星期日)前完成 Google表單報名，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t3YS9RwvkTqAsZjEA。 

（二）錄取公告及行前通知將於 115年 6月 15日(星期一)以 Email方式個別通

知，錄取名單依報名順序、參與對象及主辦單位審核結果為準。 

（三）如因故無法出席，請依報名系統規定辦理取消報名，以利候補人員遞

補。 

十一、預期效益 

（一）提升教師對國際教育課程設計、國際交流規劃與學生海外學習活動之理

解。 

（二）協助學校掌握國中學生參與國際移動學習之行政規劃、課程設計與帶隊

實務。 

（三）促進本市學校參考新竹市光武國中西班牙朝聖之路案例，發展具學校特

色與學生需求之國際教育課程。 

（四）強化學校推動偏鄉國際交流及跨國合作之策略思維，提升國際教育推動

之多元性與可行性。 

（五）協助學校掌握 TPSF 新制度方向，提升後續申請、執行與成果產出品

質。 

（六）建立本市國際教育教師專業交流平台，促進校際經驗分享與資源連結。 

https://forms.gle/t3YS9RwvkTqAsZjEA


十二、經費來源 

由臺中市國際教育中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三、其他事項 

（一）請參與人員準時報到並全程參與研習。 

（二）參與人員請依學校差勤規定辦理公假登記。 

（三）研習場地校內停車空間有限，建議參加人員多利用大眾運輸或共乘前

往。 

（四）為響應環保，請參與人員自備環保杯。 

（五）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視實際情況修正並公告之。 

十四、交通資訊 

 


